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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、監督
本署管轄區域為福建金門、連江二縣。因無福建高等法院檢察署之設置，故本署之行政業務由法

務部直接監督，檢察業務隸屬最高法院檢察署指揮監督，本署則督導金門地檢署及連江地檢署之檢察

業務，謹將本署監督系統流程圖表列如下：

為加強督導功能，經依照法務部及最高法院檢察署函示，加強督導轄區地檢署查察賄選及辦理反

賄選宣導；並按季指派檢察官赴轄區金門、連江地檢署辦理檢察業務專案檢查，以瞭解所屬地檢署有

無依照「檢察機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」及「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」之規定

妥速處理案件，避免稽延，以保障人民受妥速偵查之權利，並依檢查結果，詳列優缺點及應行改進事

項，發函督導改進。

第五章、檢察業務

第一節、檢察業務統計
本署金馬轄區人口單純，民風淳樸，一直以來犯罪率較台灣地區為低，惟自 89 年 12 月實施小三

通以來，受到開放觀光，經濟發展，及人口回流因素影響，案件逐年遞增，所收案件從 69 年度院檢

分隸時一年 7 件，到 79 年度 114 件，89 年度 622 件，至 99 年度增加為 1,375 件，案件大幅度增長，

本署業務因之加重。

民國 69 年 7 月 1 日審檢分隸後，「福建高等法院厦門分院檢察處」始為獨立機關，茲將 69 年審

檢分隷後檢察業務統計表列之如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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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69 年至 78 年檢察業務統計表

 數         年

           量       度

業務名稱

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

內 亂 外 患 案 0 0 0 0 0 0 0 0 0 0

再 議 案 件 1 4 4 5 4 6 8 12 7 9

上 訴 案 件 0 2 0 0 0 3 1 1 1 2

聲 請 非 常 上 訴 0 0 0 0 0 0 0 0 0 0

答 辯 案 件 4 2 4 7 3 5 5 5 5 4

蒞 庭 案 件 0 26 20 19 21 26 32 37 31 41

聲 請 案 件 2 0 0 0 1 0 2 4 0 3

執 行 案 件 0 0 0 11 29 18 25 42 26 28

移 轉 管 轄 案 件 0 11 2 1 0 9 4 2 3 4

合 計 7 45 30 43 58 67 77 103 73 91

表 2：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79 年至 90 年檢察業務統計表

   數          年

             量     度

業務名稱

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

內 亂 外 患 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再 議 案 件 8 7 8 8 6 17 6 11 18 15 18 28

上 訴 案 件 1 2 3 0 3 3 6 8 7 3 2 0

聲 請 非 常 上 訴 0 0 0 0 0 0 0 0 2 0 0 1

答 辯 案 件 3 5 8 6 7 6 13 7 12 9 9 18

蒞 庭 案 件 53 37 43 44 46 66 99 83 80 150 208 204

聲 請 案 件 0 39 聲減 2 2 1 3 1 2 3 1 2 2

執 行 案 件 36 66 執減 19 40 31 41 95 61 56 35 49 90

移 轉 管 轄 案 件 13 7 9 13 20 72 34 45 36 30 24 40

審 核 相 驗 案 件 0 0 0 0 25 25 33 29 30 33 20 47

核 判 案 件 0 0 0 0 0 0 1 8 23 21 32 85

核 裁 案 件 0 0 0 0 0 0 0 0 0 1 1 18

調 字 案 件 0 0 0 0 0 0 1 1 4 0 1 2

陳 字 案 件 0 0 0 0 0 0 0 1 0 0 0 1

軍 偵 意 案 件 2 1

偵 他 案 件 0 0 0 0 0 0 0 0 0 0 2 3

其 他 案 件 0 163 134 133 241 218 178 210 295 378 252 353

視 察 案 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

補 覆 議 案 件 0 0 0 0

合計 114 326 227 246 380 451 467 466 566 676 622 8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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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 91 年至 101 年 10 月檢察業務統計表

  數         年

          量      度

業務名稱

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
101

10 月止

內 亂 外 患 案 2 0 0 0 0 0 0 0 0 0 0

再 議 案 件 47 143 214 152 139 166 190 186 227 222 194

上 訴 案 件 0 2 4 5 9 11 8 3 16 12 2

聲 請 非 常 上 訴 2 0 0 0 0 0 0 0 0 0 0

答 辯 案 件 8 20 23 17 8 8 12 18 18 31 16

蒞 庭 案 件 206 251 177 143 129 184 193 174 225 219 104

聲 請 案 件 3 5 5 6 10 11 12 18 20 28 22

聲 請 減 刑 0 0 0 0 0 26 1 1 0 0 0

執 行 案 件 49 82 72 51 46 68 88 70 73 86 68

移 轉 管 轄 案 件 47 47 54 46 54 25 40 74 65 50 46

審 核 相 驗 案 件 30 37 32 34 37 27 40 45 53 46 42

核 判 案 件 49 79 73 55 51 56 65 53 64 75 48

核 裁 案 件 6 22 25 23 36 50 46 51 66 52 41

調 字 案 件 4 5 2 0 1 0 3 6 4 3 2

陳 字 案 件 0 0 0 1 1 1 0 0 0 0 2

軍 偵 意 案 件 4 5 5 4 3 3 1 0 1 2 3

偵 他 案 件 2 2 1 6 0 0 0 0 1 6 1

視 察 案 件 3 1 1 1 1 1 0 0 1 1 0

補 覆 議 案 件 0 0 1 0 0 1 0 0 0 0 0

律 宣 案 件 0 25

他 審 案 件 0 79

其 他 案 件 140 230 196 239 280 299 305 284 541 410 250

合 計 597 931 885 783 805 937 1004 983 1375 1243 9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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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、厲行檢肅貪瀆
一、掃黑

金門、馬祖地區鮮少幫派首惡、地方惡霸份子。惟近來循地區小三通之便，取道金馬前往大陸地

區之份子複雜，為防範其滲入環保、校園、工程、選舉等不法，經督促所屬地檢署結合警調單位，共

組「掃黑執行小組」，定期召開掃黑執行會議，加強防範，縝密蒐證、嚴予追訴，以預防犯罪。

謹將轄區地檢署最近三年相關案件成果列表如次：

轄區地檢署辦理掃黑幫派組織犯罪等有關案件統計表
年 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（1-10 月）

金門地檢署 ( 件數 ) 12 6 5 1

連江地檢署 ( 件數 ) 0 0 0 0

二、肅貪

( 一 ) 嚴以要求所轄全體同仁嚴謹公私生活，禁止收受外界不當之饋贈及應酬活動，適時對員工

宣導「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，加強查核本署員工品德操守，出納及採購透明化，並由

會計部門嚴予審核，逐次查核收支對帳。

( 二 ) 具體成果：轄區地檢署最近三年貪瀆案偵辦成果。

轄區地檢署辦理 檢肅貪瀆 案件統計表

年 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（1-10 月）

金門地檢署 ( 件數 ) 11 10 13 6

連江地檢署 ( 件數 ) 2 1 5 11

第三節、貫澈防制毒品氾濫政策
一、督導「緝毒執行小組」發揮統合戰力

金馬地區一向民風淳樸，但解除戒嚴後風氣丕變，尤以近年來迭次破獲毒品走私案件，嚴

重影響社會治安，為加強緝毒，轄區金門地檢署自民國 83 年起，連江地檢署自 93 年起已分別成

立「緝毒執行小組 」，邀集警、調、海巡等有關機關共同研商，發揮統合戰力。

轄區地檢署辦理毒品案件統計表

年 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（1-10 月）

單 位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件 數 49 0 40 22 43 6 33 6 19 11

二、加強毒品查緝及反毒宣導

實施小三通以來，為有效防止取道金馬地區轉運毒品，經檢警調及海巡單位進行全方位之

查緝，販賣毒品案件及施用毒品案迭有查獲；並結合毒品危害防制中心、觀護志工協進會、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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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及福建更生保護會持續加強反毒宣導，讓民眾瞭解寄藏、運毒、販毒及吸毒

都是違法行為，全面防制毒品經由金馬地區轉運之非法行為。

三、有效防制毒品危害

督導轄區地檢署召集聯繫會議，強化縱向、橫向聯繫，有效連結毒品危害防制中心、醫療、

社政、觀護、教誨、更生保護等相關單位，強化毒品危害防制工作。

第四節、強化偵辦「重大危害治安案件」、排除「引發民怨案件」
一、依照法務部「排除引發民怨案件」政策指示，加強重大危害社會治安案件之偵辦。督導轄區地檢

署強化國內安全調查工作、改善治安強化作為、廉政工作、經濟犯罪、毒品犯罪及洗錢防制等

偵處作為。

二、督導轄區地檢署依據區域特性，結合警、調、政風、岸巡、衛生等單位，鎖定金馬離島地區道路

工程、竊盜、電話詐欺、毒品、走私偷渡等案件加強查處，對於涉及重大危害治安案件之被告

均予聲請羈押，以有效遏阻犯罪發生。

轄區地檢署辦理重大危害治安案件統計表

年 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(1-10 月 )

單 位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金門

地檢

連江

地檢

竊 盜 108 5 78 10 89 12 87 5 101 9

電 話 詐 欺

（ 含 人 頭 帳 戶 ）
33 7 20 20 63 13 40 0 32 4

毒   品 49 0 40 22 43 6 33 6 19 11

走 私 偷 渡

（ 兩 岸 、 走

私 、 國 安 ）

60 15 62 7 60 2 52 9 32 5

第五節、加強執行提昇檢察機關公信力暨親民形象業務
一、落實「司法為民」之服務理念，強化為民服務之功能，實施單一窗口，注意員工服務態度及電話

禮貌測試，留意民眾反應意見，加強民眾滿意度之查核；要求員工注意親民、禮民、便民，做

好為民服務工作。

本署員工電話禮貌測試件數表

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（1-10 月）

人次 5 6 4 5 4

二、依照「法務部提昇服務品質計畫」及「提昇檢調機關公信力暨親民形象方案」督考所屬地檢署親

民形象業務，要求所屬檢察官開庭務必準時，問案態度須懇切、調查證據要詳盡，以深化司法

改革，提升檢察機關整體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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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屬金門、連江地檢署 100 年至 101 年
10 月問案態度情形統計分析表

              辦理

              事項

單位

開 庭

總 件 數

問 卷 調

查 件 數

問 卷 回

收 件 數

檢 察 官 問 案 態 度

很 好 普 通 不 好
良 好

比 例

金門地檢 1681 205 12.20% 197 8 0 96.10%

連江地檢 299 106 35.45% 106 0 0 100%

三、由本署檢察官按季審核轄區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類，就書類格式、用語、法律見解、心證認定等

事項嚴加審核，認有不妥，即予提出指正意見函示，以求法律見解一致，提昇司法機關公信力。

本署審核轄區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類件數表
     數        期

            量       間

單位名稱

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（1-10 月）

金門地檢 214 206 418 333 193

連江地檢 44 31 68 27 30

本署審核轄區地檢署不起訴處分書類指正件數表
     數        期

            量       間

單位名稱

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(1-10 月 )

金門地檢 9 4 11 4 32

連江地檢 3 9 0 2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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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拘提、搜索、監聽、羈押之聲請，對人權侵害影響甚大，均督促所屬加強審核慎重為之。

所屬地檢署通訊監察案件績效分析表
          年度

          件數

 機關

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
核 准

件 數

破 案

件 數

破 案

比 率

核 准

件 數

破 案

件 數

破 案

比 率

核 准

件 數

破 案

件 數

破 案

比 率

核 准

件 數

破 案

件 數

破 案

比 率

金門地檢署 69 49 71% 143 49 34% 187 101 89% 81 44 54%

連江地檢署 1 　

該案
當年
度未
終結

5 2 40% 1 1 100% 27 0 0%

五、加強督促所屬地檢署檢察官，對於得緩起訴處分或依職權不起訴處分或得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

件，宜儘量妥適運用緩起訴處分或職權不起訴處分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給予初次或偶然觸犯

輕罪者，自新自省之機會。

第六節、加強分案管考、提昇二審辦案績效
一、本署案件之冠字及報結，悉依「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妥適處理分案，提昇本署辦案績效，擬就本署分案業務開會檢討改進，以落實檢察機關之辦案

績效。

第七節、落實公訴制度之實行
一、貫澈實行刑事訴訟法交互詰問制度，本署對於所有刑事案件均實施全程公訴蒞庭，檢察官對於所

有案件均能詳研案情充分掌握證據論告，落實公訴制度之實行。

本署檢察官執行公訴蒞庭件數表

     數        期

            量       間

業務名稱

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
101 年度

（1-10 月）

公訴蒞庭案件 193 174 225 219 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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